
附件2
《广西美丽乡村建设工作方案》编制说明

一、编制背景及过程

（一）编制背景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将美丽乡村成为现代化强国的标志、绘就美丽中国的底色的指示。2025年1月，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9部委联合印发《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要求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会同相关部门结合实际，制定工作方案。
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主要领导批示要求，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牵头会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财政厅、自然资源厅、住房城乡建设厅、水利厅、农业农村厅、市场监管局、林业局等部门，制定我区美丽乡村建设工作方案，同时做好年度工作情况上报生态环境部。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有关工作部署，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认真学习领会《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要求基础上，牵头组织起草了《广西美丽乡村建设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进一步推动解决我区农业农村领域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建设广西美丽乡村。

（二）编制过程

2025年1月，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认真研究《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谋划启动广西美丽乡村建设工作方案工作。

2025年2月，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完成《工作方案》（初稿）编制。2025年3月，完成《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编制。3月6日，组织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等9个厅局召开专题讨论会，重点研究自治区级和整县美丽乡村建设指标目标值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2025年4月，《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征求各单位意见，共收到自治区有关单位48条意见；设区市人民政府72条意见，合计120条意见。采纳105条，采纳率80%。
二、编制总体思路

（一）总体思路

《工作方案》作为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领域贯彻落实《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要求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在总结凝练相关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承上启下，明确未来一段时期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方向和重点任务。坚持目标引领美丽乡村建设目标决定了后续建设任务。《工作方案》紧扣《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关于美丽乡村建设的目标和具体任务要求，提出村庄生态环境质量、农业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农村居民生活品质全面提升三方面具体建设目标。同时，做好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衔接，紧扣其中之“美”，立足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不涉及产业发展，供水、道路等乡村建设内容。坚持因地制宜。《工作方案》坚持不搞“一刀切”，分类分阶段确定广西美丽乡村建设目标；制定整县建设美丽乡村的基本指标体系，明确基本要求；我区结合本区域特色和发展水平，优化完善指标体系和目标指标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加大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集中解决力度，加快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从量变到质变，《工作方案》梳理农业农村领域存在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加大集中解决力度。坚持统筹推进。坚持统筹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有力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建设广西美丽乡村。

（二）主要文件依据

《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环办〔2025〕5号）

《美丽广西建设实施方案》（桂发〔2024〕13号）

《美丽广西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桂发〔2025〕19号）

《广西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实施方案》（桂政发〔2024〕19号）

《广西2024—2025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方案》

《广西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实施方案》（桂政办发〔2023〕28号）

《广西“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的通知》（桂政发〔2022〕24号）

《国家能源局关于组织开展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县建设的通知》（国能发新能〔2023〕23号）

《广西农林生物质发电建设规划（2021-2030年）》（桂发改新能〔2022〕490号）

《广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规划（2020－2030年）》（桂发改新能〔2020〕328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关于加快农村地区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建设工作的通知》

《广西大石山区农村饮水安全提升工程攻坚行动方案（2023-2030年）》

《国家能源局关于组织开展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县建设的通知》（国能发新能〔2023〕23号）

《关于公布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县名单（第一批）的通知》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关于加快农村地区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建设工作的通知》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办公室关于2024年重点区域绿化实施情况的通报》（桂林办生字〔2024〕39号）

三、主要内容

《工作方案》包括3个部分。

第一部分，广西美丽建设工作方案总体要求和工作目标，其中总体要求包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

第二部分，重点任务，包括整县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农村生态环境质量、农业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农村居民生活品质全面提升。

第三部分，组织保障，明确了5项保障措施。

四、重要问题说明

（一）关于广西美丽乡村建设目标

对标《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工作方案》提出2027年和2035年分时期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提出了2027和2035年广西乡村建设具体建设目标。到2027年，美丽乡村整县建成比例达到40%；到2035年广西美丽乡村基本建成。

1.关于2027年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中，小时候的农村呈现的是河里游泳、溪里捉鱼、池塘洗菜的景象。才过去几十年，现在一些农村变成什么样子，大家心里都有数。

到2027年，美丽乡村整县建成比例达到40%。农业绿色发展进展明显，重点区域农业面源污染得到有效遏制，新增完成1050个行政村环境整治，有条件的县率先全域基本消除较大面积农村劣V类水体，农村黑臭水体彻底治理，水质持续改善。

关于农村生态环境。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新增完成行政村环境整治数量”“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基本消除农村黑臭水体”为延续性目标指标但有优化。

农村环境整治方面。2024年底农整累计完成数量6936个。按照每年完成约350个行政村环境整治计算，预计到2027年能够完成新增1050个行政村环境整治任务。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方面。截至2024年底，我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达到29.4%。按照每年增长约5~9个百分点左右，预计到2025年我区可达到45%；到2027年可达到60%以上。

农村黑臭水体和劣V类水体方面。在《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2021—2025年）》提出到2025年，“全国基本消除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的基础上，提出到2027年，基本消除农村黑臭水体。我区印发《“十四五”广西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实施方案》提出到2025年，65条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全部完成整治。截止2024年，动态排查的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调整为86条。我区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列入为民办实事，治理任务进展顺利，已完成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治理率达93%。除较大面积黑臭水体外，其他农村黑臭水体81条，已完成治理70%。

《工作方案》提出2025年消除国家监管的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2027年前消除其他农村黑臭水体。实现动态监管。即到2027年前，我区基本消除在册内的农村黑臭水体。

在实现农村黑臭水体动态清零后，下一阶段目标则是基本消除农村劣V类水体。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开展农村较大面积劣V类水体摸底排查，一些具备条件地区（设区的市、县）可率先全域消除较大面积农村劣V类水体。

在《“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提出到2025年，“农业面源污染得到初步管控”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和聚焦农业面源突出区域，提出重点区域农业面源污染得到有效遏制。

2.关于2035年目标

到2035年，美丽乡村基本建成。农村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广泛形成，乡政府驻地、中心村等重点村庄全面完成环境整治，基本消除较大面积农村劣V类水体，整治农村黑臭水体，水质进一步提升，农村生态环境更加优美。有条件的县率先重现乡村“河里游泳、溪里捉鱼”的亲水记忆。

农村环境整治方面，对标2035年美丽乡村建设目标，我区乡镇政府驻地、中心村等重点村庄全面完成环境整治。截至2024年底，我区完成环境整治行政村数量累计达到6936个，其中2024年年度新增农村环境整治数量为559个。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是完成农整任务的前提，未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的乡村驻地和中心村等重点村庄数量749个。全区目前有乡政府驻地、中心村1497个，其中未完成环境整治行政村数量有671个。按照每年新增完成环境整治行政村数量幅度350个，预计2035年乡镇政府驻地、中心村等重点村庄全面完成环境整治。

浙江《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规范》要求“劣V类小微水体全面消除”。2023年，生态环境部开展了农村水体试点抽样监测，结果表明，浙江农村劣V类水体占比为零。《上海市持续打好“消黑除劣”成效保卫战环境保护行动方案》提出：到2025年，全市河湖稳定消除黑臭、劣Ⅴ类水体。《2023年度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评定标准》明确：“稳定消除劣V类水体”。2023年，生态环境部对东中西部三省开展了农村水体试点抽样监测，结果表明，三省劣V类水体占比为4.4%，其中东部浙江为0，中部湖南省劣V类为3.3%，西部陕西劣V类为10%。因此，到2035年广西基本消除较大面积农村劣V类水体。到2035年，美丽乡村基本建成之时，对于有条件的地区，广大农村重现“河里游泳、溪里捉鱼”的亲水记忆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应有之义，是人民群众的期盼。

（二）关于集中解决农业农村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工作方案》梳理了农业农村领域存在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提出实施相关行动。

1.在水生态环境方面，统筹推进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

主要问题是农村生活污水、黑臭水体、厕所粪污，以及农业面源导致部分农村水体氮、磷污染突出。

有效治理农村生活污水、黑臭水体，扎实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强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水土流失综合防治的要求，《工作方案》要求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基本消除农村黑臭水体、扎实推进农村厕所革命、聚焦农业面源污染突出区域强化系统治理、加强乡村水土流失治理。

2.在土壤生态环境方面，深入推进农村净土行动。

主要问题是部分地区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突出，以及土壤质量退化等，包括有机质下降，部分地区土壤农膜残留较为严重、生活垃圾未有效治理等。

分阶段推进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溯源和整治全覆盖的要求，《工作方案》要求明确任务、时序和时限要求，整县推进，开展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源整治成效评估。

《工作方案》提出加强耕地土壤保护。包括实施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鼓励畜禽粪污和秸秆还田资源化利用。加强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等。

《工作方案》提出加强农膜科学使用处置。将违法生产和销售不合格农膜纳入农资打假整治行动重点，坚决打击和遏制非法生产销售行为。加强农膜废弃后的收集和利用，健全农田地膜残留监测制度。

《工作方案》提出有效治理农村生活垃圾。推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减量与资源化处理利用，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设施，保障收运处置体系常态化运行，因地制宜在偏远村镇建设小型化分散式焚烧处理设施。

3.在大气环境方面，持续推进农村空气质量改善行动。

重点针对农村秸秆集中焚烧引发重污染天气、畜禽恶臭等问题，《工作方案》提出，推进农村地区清洁能源替代，加强秸秆综合利用和有效管控，强化畜禽养殖场等大气污染防治。

（三）关于整县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1.实施整县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行动
到2027年，广西美丽乡村整县建成比例达到40%；到2035年美丽乡村基本建成。整县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行动是全地域建设、全社会行动，不是搞示范创建。

据此，《工作方案》提出选择有条件的涉农县（市、区）开展整县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行动，积极探索各美其美的整县建设美丽乡村模式和路径。推动实现2027年，2035年美丽乡村建设目标。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对行政区域内整县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情况进行自查自评。
美丽乡村整县建成最大的难点是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我区一共111个县区（纳入整县建成任务县区数量为108个）。按照2024年底生态环境部核减后的统计数据，其中，9个县区治理（管控）率大于等于65%（占比8.3%）；2个县区治理（管控）率大于等于80%（占比0.2%）。总体上，全区仅8.3%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达到2027年美丽乡村整县建成指标要求；仅仅0.2%目前到达2035年指标要求。

参考近几年我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增长比例，估算到2027年底，我区40%的县污水治理（管控）率达到美丽乡村整县建成指标要求任务艰巨。
2.科学制定指标体系

《工作方案》提出了整县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县（市、区）符合基本指标体系的要求。

基本指标体系包括农村水环境、农业绿色低碳发展、农村幸福宜居品质等3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3个为定量指标，9个为定性指标。此外，设置了省级特色指标。指标选择的主要考虑是：一是必要性可行性，涉及美丽乡村建设目标和重点任务，经过努力可达；二是力求精简，突出重点；三是不搞复杂指标（需要层层报数的指标）；四是群众可感可及；五是落实中央农办有关精神，“多给基层一些自主权，多提定性要求，少提定量指标”。

关于组织保障

《工作方案》从加强组织领导、完善支持政策、推动智慧支撑、强化宣传引导等4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

关于印发形式

为充分发挥《工作方案》指导作用，加强部门合作，形成合力，建议提请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审议后，联合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财政厅、自然资源厅、住房城乡建设厅、水利厅、农业农村厅、市场监督管理局、林业局等厅局报印发实施。

表1  广西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指标说明（自治区级）

	序号
	指标
	2027年目标
	2030年目标
	2035年目标

	
	
	广西
	国家
	备注
	广西
	国家
	备注
	广西
	国家
	备注

	1
	美丽乡村整县建成比例
	40%
	40%
	保持一致
	/
	/
	/
	美丽乡村基本建成
	美丽乡村基本建成
	保持一致

	2
	新增行政村环境整治
	1050个
	6万个
	根据“十四五”每年农村环境整治任务目标分解，广西计划每年完成350个
	/
	/
	/
	乡政府驻地、中心村等重点村庄全面完成
	乡政府驻地、中心村等重点村庄全面完成
	保持一致。
全区共有乡政府驻地、中心村1497个，其中未完成农整671个，未完成污水治理管控749个

	3
	农村黑臭水体
	基本消除
	基本消除
	保持一致
	/
	/
	/
	/
	/
	/

	4
	较大面积农村劣V类水体
	有条件地区率先消除
	有条件地区率先消除
	保持一致
	/
	/
	/
	基本消除
	基本消除
	保持一致

	5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60%
	/
	保持一致
	/
	/
	/
	80%
	/
	低于国家

	6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94％以上
	/
	广西增加
	/
	/
	/
	/
	/
	/

	7
	水土保持率
	85.17
	/
	/
	/
	/
	/
	87.02%
	/
	广西增加

	8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82%
	/
	/
	85%
	85%
	保持一致
	/
	/
	/

	9
	秸秆综合利用率
	88%
	88%
	保持一致
	/
	/
	/
	/
	/
	/


表2  广西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县域指标对照说明（整县建设指标）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广西
	国家
	备注

	1
	农村生态环境质量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
	65%以上（2027年以前）；80%以上（适用于2028—2035年）
	东部，75%以上；其他地区，65%以上（适用于2027年以前）东部，90%以上；其他地区，80%以上（适用于2028—2035年）
	现状：16%~100%。高于65%的17个县（市、区），低于65%的91个。

	2
	
	农村生活垃圾
	有效治理
	有效治理
	保持一致

	3
	
	农村黑臭水体
	基本消除
	基本消除
	保持一致

	4
	
	畜禽养殖污染
	属实的重复信访举报一年不超过3起
	属实的重复信访举报一年不超过3起
	保持一致

	5
	
	水土保持率
	达到省级分解到县级的水土保持率目标值
	达到省级分解到县级的水土保持率目标值
	保持一致
各县水土保持率70%~95%，平均84%。

	6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及乡村河湖长效管护
	适宜区域基本建成，乡村河湖长效管护机制基本建立并有效落实
	适宜区域基本建成，乡村河湖长效管护机制基本建立并有效落实
	保持一致

	7
	农业绿色低碳发展
	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
	基本稳定或提高
	基本稳定或提高
	保持一致

	8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
	80%以上（到2027年）
	80%以上（到2027年）
	保持一致。
各县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平均值82%，高于平均值的56个县。

	9
	
	农膜生产使用
	基本消除违规生产、销售、使用农膜现象
	基本消除违规生产、销售、使用农膜现象
	保持一致

	10
	
	秸秆利用和管控
	到2027年，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8%以上，其中蔗叶综合利用率达到75%以上。基本消除因秸秆（蔗叶）集中焚烧引发重污染天气情况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8%以上。基本消除因秸秆集中焚烧引发重污染天气情况
	基本保持一致，在国家指标基数上增加蔗叶综合利用率。
现状：各县秸秆综合利用率达82%~92%，平均88%，高于88%的52个县，低于88%的55个县。

	11
	农村幸福宜居品质
	乡村形态
	集中建设区域整洁有序
	集中建设区域整洁有序
	保持一致

	12
	
	乡风建设
	没有重大负面舆情
	没有重大负面舆情
	保持一致

	13
	自治区特色指标
	
	
	
	




